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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優先購買權通知之回復期限

發布日期: 2017-12-21

內文

民國106年12月1日修正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」，其中一項修正：「他共有人於接到

出賣通知後十五日內不表示者，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。」原修文之回復期限為十日，現修正

為十五日。茲將其他優先購買權之回復期限整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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